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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場資訊概況說明書 

場名 高雄市旗津貝殼館暨中區大客車停車場 

位置 高雄市旗津區 

土地

歸屬 

■自有管用土地。 

□臨時借用土地；廠商應配合機關借用期限辦理停車場登記證更新作業與其他

規定事項。 

電錶 
□現場已裝設電錶。 

□電表申辦中，若不及於廠商履約前完成，由廠商協助代辦。 

■現場無電錶，由廠商自行申辦裝設。 

停車

資訊 

□ 
素 

地 
本場屬素地，廠商應自行規劃興建停車場後營運；格位配置及收費

方式由廠商自行規劃，並應符合法規及契約規範。 

□V  

停 

車 

場 

類型 格位數 計費方式 計費費率 

大型 

汽車 
30格 計時收費 

■每 60分鐘 50元為上限。 

□每次  元為上限。 

小型 

汽車 
59格 計時收費 

■每 60分鐘 30元為上限。 

□每次  元為上限。 

普通 

機車 
48格 計  收費 

■免費停車。 

□每  分鐘  元為上限。 

□每次  元為上限。 

格位、計費及費率以現場告示為準；機關保有依業務需求調整之權力。 

□V已設有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 3格。 

□V已設有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專用格位 1格。 

里民

優惠

月票 

訂價上限 優惠里別 販售數量 

元  張 

營運

整備 
■應設車辨系統；■應設收費系統；■應設計數系統；■應設監視系統。 

■應設電動汽車充電槍(快充： 槍；慢充：2槍(貝殼館 2槍)。 

場域

整修 

整修鋪面：□全場域 ■停車區(透水磚損壞處) ■車行通道(AC鋪面) 

          □人行空間。 

設置車檔：■停車格 □停車場四周。 

□設置照明設施（雙臂式燈組至少   盞）。 

補充：廠商應自行勘查評估，倘部分鋪面有不平整情形，並說明自主整修規劃

（以平整及安全為規劃原則）。 

補充

說明 

➢ 相關收費及月票販售、服務整備細項規定及其他應遵守事宜，煩請廠商詳

閱「收費營運及場務管理規範」。 

➢ 退縮(人行道)空間亦屬停車場範圍；其餘詳細設施依現場點交紀錄為主。 

➢ 廠商簽約後依據實際經營用途別申請停車場登記證，廠商倘因裝設自動收

費或其他設備所需，有涉停車格位配置、格位變動，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准

為準，並應無條件提供調整後之停車場平面圖資料(含停車種類、格位數、

格位尺寸及車道寬度)予機關知悉及使用。 
➢ (本案相關文件中所稱文字，大客車即為大型汽車，小客車即為小型汽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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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位配置示意圖 
 

 

 

 
 

*紅色框線區域為本案委託經營管理範圍 

 

 


